分类：A类
签发：胡更生                         浮林字〔2022〕98号
关于对县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第15号提案的
答        复
程子挺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健全全县林业“碳汇”资源项目开发指导性建议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了“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鉴于林业有其独特的固碳、储碳功能，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以及实现“双碳”战略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赋予了林业工作艰巨的任务。同时，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实施的原《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林业属于15个可以开发核证自愿减排CCER项目参与抵消机制碳交易的行业之一，为促进林业生态产品货币化，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助力乡村振兴发展开辟了新途径，也为林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按照“双碳”工作目标要求，县林业局结合本部门职责，2022年1月成立了以胡更生局长为组长的林业碳汇工作领导小组，以全力抓好森林保护、湿地管理为重点，大力推进营造林，着力增加森林面积、提升森林质量，进一步提高林业固碳能力，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发挥林业作用。同时，也积极寻求利用政策红利，探索林业碳汇项目开发，促进林业生态产品货币化，增加林农收益，减轻营造林资金压力。2021年以来，县林业局先后组织人员前往浙江安吉、福建三明市、将乐县、武平县及江西定南县等地进行考察学习，并邀请福建金森、江西丰林、广碳、千亿达等第三方公司来县对接咨询。

根据考察、对接咨询及上级组织相关业务培训等综合信息，就国内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林业碳汇项目开发而言，目前项目开发时机还不成熟，而且也存在一些困难及不确定因素，主要表现在：一是国家关于碳排放、碳交易一些政策文件，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审定与核证指南》等都还在修订或征求意见过程中，国内核证自愿减排CCER项目（含林业碳汇项目）从2017年3月份就已暂停受理，目前还未开放；二是根据目前国内备案的CCER林业碳汇项目开发方法学要求，浮梁符合项目开发的森林资源有限，只有人工起源的乔木中幼龄商品林和竹林可以通过森林经营项目方法学和竹林经营项目方法学开发，鉴于碳汇项目开发需要的碳汇量是额外性，即是必须采取人工干预培育措施，促使碳汇量超出基准线的那部分才算项目碳汇量，所以项目碳汇值不高，收益不明显；三是项目开发业主一般要求为企业法人单位，而且要求林地权属清晰，林权制度改革后，浮梁林地使用权基本到户，开发林业碳汇项目，就需要项目业主向林农收集林地使用权证，签订项目开发协议，在不明确收益的情况下，收集林农林地使用权证工作难度大；四是项目开发预期效益不明朗，首先碳交易的主要产品是碳排放配额（排放许可），根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管理办法（试行）》规定重点排放单位可以每年交易使用抵消机制核证自愿减排CCER项目的减排量不能超过碳排放配额的5%，而可开发CCER项目的有包括林业、风电、水电、光伏、农村沼气、生物质能发电等15 个行业，市场竞争压力大。其次是项目开发技术要求高、程序复杂、投资成本高。项目开发需要经过项目设计、项目审定、项目备案、项目实施、项目监测、减排量核证及其备案签发等程序，其中项目设计、项目审定、项目监测及减排量核证等都需要付费聘请专业第三方或国家发改委备案的专业机构完成。

林业碳汇项目是一项新兴产业，涉及业务专业性强，而我们接受的业务学习和培训也不多，可能对政策及专业了解也还不够透彻，回复可能有不到之处，敬请谅解。

下步我们会随时关注国家政策变化，将根据国家政策要求，全力指导服务好林业碳汇各项工作，切实保障林农利益。
浮梁县林业局 
2022年7月15日

抄送：县政协提案委员会、县政府办公室

联系单位及电话：浮梁县林业局 2626524      邮政编码：33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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